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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火災危害
你認為在火災當中，最恐怖的是什麼?

• 火：可透過直接接觸造成人體皮膚燒傷。也會間接產生輻射熱對人體造成傷
害。若皮膚維持在溫度約66℃(150℉)以上或受到輻射熱3W/cm2以上，僅須1
秒即可造成燒傷，故火焰溫度及其輻射熱可能導致立即或事後致命。

• 缺氧：在火災現場，因持續燃燒作用，氧氣濃度迅速減少。隨著氧氣濃度越
低，對人體造成影響輕則肢體無力，甚至出現頭痛呼吸急促現象。重則使人
反應力遲鈍無法判斷、產生紫斑，最後意識不清甚至致死。

• 濃煙：是火場的【頭號殺手】，濃煙中含有一氧化碳和有毒氣體的濃煙，會
造成人體昏倒、失去知覺或缺氧而死亡。

• 高溫：火場中的溫度可達600度以上，使人燒傷，變成一個無法生存的環境。

• 黑暗：黑暗使人恐慌，也是在火場中讓人心生畏懼的原因之一，黑暗會使人
失去理智。



火災的第一件事情
請大叫失火

• 造成火場罹難的原因有二：
◆第一是太晚發現火災發生

◆第二是應變行動錯誤

• 大聲喊叫「失火了」目的是為了通知建物內其他空間的所有人，
讓正在做其他事情、熟睡或完全不知道火災發生的人「提早」發
現火災，以多爭取應變時間。接著才依現場情況評估執行滅火、
通報119及避難逃生，如果太晚才發現火災發生，可能連任何應
變行動的時間都來不及就命喪火場了！



如何撥打119

• 打119沒這麼簡單，依據所處火場當下的危險程度，報案時機依安全性分為
以下三個等級：

◆戶外(絕對安全)時機：安全逃生到戶外或絕對安全地點，確
認自身安全無虞後再報案。
◆避難中(相對安全)時機：如火勢阻斷逃生路線，造成暫時受
困火場，須先找到「相對安全」的避難空間確認暫時不受火煙
侵襲後，再報案。
◆逃不出去(很不安全)時機：已經無法成功避難，當下也無法
找到相對安全的避難空間，這時候表示現場情況很不安全，此
時，如果情況許可(持有電話)，便要立即撥打119，告訴消防
人員相關資訊。



火災應變原則圖
火災時千萬不要緊張
按照右邊火災逃生避難流程
圖動作
找出最適合的避難逃生方式
在火場中生存下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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